
自然资源部文件′
‖

自然资规〔2021〕2号

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｜｜乞时用地管理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,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, 中国地质调查局及部其他直属单位,各

派出机构,部机关各司局:

｜｜伤时用地管理制度是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的重要制度之一°

近年来,各地结合实际加强｜｜伤时用地管理,取得一定成效,但也

存在临时用地范围界定不规范、超期使用、使用后复垦不到位及

违规批准临时用地等问题,甚至触碰了耕地保护红线。为规范和

严格临时用地管理,切实加强耕地保护,促进节约集约用地,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-、界定临时用地使用范围

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等临时使用,不修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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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,使用后可恢复的土地（通过复垦可恢复原

地类或者达到可供利用状态）°临时用地具有临时性和可恢复性

等特点, 与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等无关的用地,使用后无法

恢复到原地类或者复垦达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用地,不得使用临

时用地°｜｜伤时用地的范围包括:

（一）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的直接服务于施工人员的｜｜伤

时办公和生活用房,包括临时办公用房、生活用房、工棚等使用

的土地;直接服务于工程施工的项目自用辅助工程,包括农用地

表土剥离堆放场、材料堆场、制梁场、拌合站、钢筋加工厂、施

工便道、运输便道、地上线路架设、地下管线敷设作业, 以及能

源、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取土场、弃土（渣）场等使用

的土地°

（二）矿产资源勘查、工程地质勘查、水文地质勘查等,在

勘查期间临时生活用房、临时工棚、勘查作业及其辅助工程、施

工便道、运输便道等使用的土地,包括油气资源勘查中钻井井

场、配套管线、电力设施、进场道路等钻井及配套设施使用的士

地。

（三）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°

二｀临时用地选址要求和使用期限

建设项目施工、地质勘查使用临时用地时应坚持“用多少、

批多少、占多少、恢复多少”,尽量不占或者少占耕地。使用后

土地复垦难度较大的临时用地,要严格控制占用耕地°铁路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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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等单独选址建设项目,应科学组织施工,节约集约使用临时用

地°制梁场、拌合站等难以恢复原种植条件的不得以临时用地方

式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,可以建设用地方式或者临时占用未

利用地方式使用土地.临时用地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,必须

能够恢复原种植条件,并符合《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

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］

号） 中申请条件、土壤剥离、复垦验收等有关规定°

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°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、

交通、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使用的｜｜伍时用地,期限不超

过四年。城镇开发边界内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临时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的期限应当与临时用地期限相衔接°临时用地使用期

限,从批准之日起算°

三、规范临时用地审批

县（市）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临时用地审批,其中涉及占

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, 由市级或者市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

门负责审批°不得下放｜｜古时用地审批权或者委托相关部门行使审

批权°城镇开发边界内使用临时用地的,可以一并申请临时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和临时用地审批,具备条件的还可以同时申请临时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,一并出具相关批准文件。油气资源探采合一

开发涉及的钻井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,可先以临时用地方式批准

使用,勘探结束转入生产使用的,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;不转

入生产的,油气企业应当完成土地复垦,按期归还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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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临时用地应当提供｜｜由时用地申请书、临时使用土地合

同、项目建设依据文件、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、土地权属材料、

勘测定界材料、土地利用现状照片及其他必要的材料°临时用地

申请人根据土地权属, 与县（市）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、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, 明确临时用地

的地点、四至范围、面积和现状地类, 以及｜｜伤时使用土地的用

途、使用期限、土地复垦标准、补偿费用和支付方式、违约责任

等。临时用地申请人应当编制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, 由

有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审核。其中,所申请使用的临时用地

位于项目建设用地报批时已批准土地复垦方案范围内的,不再重

复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°

四、落实临时用地恢复麦任

临时用地使用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士地,不得转让、

出租、抵押｜｜伤时用地°｜｜伤时用地使用人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

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, 因气候、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复垦

的,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复垦期限.

严格落实临时用地恢复责任,临时用地期满后应当拆除临时

建（构）筑物,使用耕地的应当复垦为耕地,确保耕地面积不减

少、质量不降低;使用耕地以外的其他农用地的应当恢复为农用

地;使用未利用地的,对于符合条件的鼓励复垦为耕地。

县（市）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监督临时用地使用人履行复

垦义务情况,对逾期不恢复种植条件、违反土地复垦规定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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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,责令限期改正,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°按年度统

计,县（市）范围内的临时用地,超期一年以上未完成士地复垦

规模达到应复垦规模20％以上的,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

要求所在县（市）暂停审批新的临时用地,根据县（市）整改情

况恢复审批°

五、严格临时用地监管

部建立临时用地信息系统°自2022年3月1日起,县（市）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在临时用地批准后20个工作日内,将临

时用地的批准文件、合同以及四至范围、土地利用现状照片影像

资料信息等传至临时用地信息系统完成系统配号,并向社会公开

临时用地批准信息。县（市）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督促临时用

地使用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开展士地复垦工作,在信息系

统中及时更新土地复垦等信息°

建立定期抽查和定期通报制度,部和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负责定期抽查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｜｜伤时用地的使用和复垦情

况,对不符合用地要求和未完成复垦任务的,予以公开通报°国

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要加强｜｜伤时用地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,

督促地方政府和部门落实审批和监管责任,整改纠正｜｜伤时用地违

法违规突出问题°

加强“一张图”管理,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年度国土变

更调查、卫片执法检查中要结合临时用地信息系统中的批准文

件、合同、影像资料、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等,认真审核临时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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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批准、复垦情况°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肃查处违法违

规审批、使用临时用地,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, 以及临

时用地超出复垦期限未完成复垦等行为,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通

报,并依规依纪依法移送问题线索,追究责任人的责任°

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,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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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 主动公开

｜｜鳞戳蹦瓣｜｜｜


